第十三篇 都市交通
第2章　 臺北市交通
第3節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概況
1、 施工中捷運工程計畫執行概要（五十二．八公里）
捷運工程建設計畫已有預算之執行業務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現階段最主要之核心作業，其中內湖線工程及南港東延段工程將來更是服務臺北科技走廊之重要大眾運輸建設，九十二年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此方面之工作進展已獲有顯著之績效，茲將相關作業之進展臚述如次。
（1） 小碧潭支線工程
新店機廠增設小碧潭站工程車站站體、土建裝修、軌道、水電、環控及電梯、電扶梯工程已大致完成，供電系統工程目前供電設備已安裝完成，進行各項測試；另通訊系統工程目前廠商細部設計及車站管線配置已大致完成。至於號誌系統工程目前號誌房設備及軌旁設備已安裝完畢，並已完成靜態測試，目前正進行動態測試中，後續將依程序進行初、履勘作業，預計九十三年九月底通車，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總進度為83.51﹪，比預定進度83.03﹪，落後0.48﹪。
（2） 板橋線第二階段及土城線工程
板橋線第二階段及土城線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線總進度為67.85﹪，比預定進度63.41﹪，超前4.44﹪，各標工程狀況分述如下：
1.板橋線第二階段及土城線第一區段標CD550工程（板橋站至亞東醫院站含土城機廠工程），由大陸工程公司得標承攬，八十八年七月卅一日開工，府中站、亞東醫院站裝修工程施作中，明挖覆蓋隧道段進行復舊回填及軌道舖設等工作，土城機廠進行建築裝修及軌道舖設之檢驗，另潛盾隧道已完成板橋站至府中站、亞東醫院站至明挖覆蓋隧道段及亞東醫院站至府中站之下行隧道，正進行上行線隧道掘進，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64.23﹪，比預定進度57.18﹪，超前7.05﹪。
2.土城線第二區段標CD551標工程（海山站至永寧站工程）由榮工公司得標承攬，八十八年五月十五日開工，海山站、土城站已完成車站結構體，目前進行之工程項目為雙孔排水箱涵、出入口、通風口及動力變電站結構，建築裝修及水電、環控安裝等工作；永寧站目前進行工程項目包括車站結構側牆、中版、月台版及出入口、通風口等結構；潛盾隧道部分於九十二年一月底全部完成，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77.63﹪，比預定進度80.25﹪，落後2.62﹪。
3.電聯車工程目前量產車的車體已完成製造，第一列電聯車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運抵北投機廠進行組裝及測試。部份車站號誌設備已展開安裝及靜態測試；另自動收費原型機已完成製造與測試。
（3） 內湖線工程
內湖線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線總進度為2.99﹪，比預定進度3.67﹪，落後0.68﹪，各標工程狀況分述如下：
1.內湖線CB410區段標工程（內湖線劍南路站至內湖機廠聯絡道）由工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得標，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開工，目前進行施工計畫送審、建物調查、管線拆遷及各車站體連續壁施作、內湖機廠土方移除、地樑結構及變電站基樁施作等，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1.52﹪，比預定進度4.11﹪，落後2.59﹪。
2.內湖線CB420區段標工程（穿越松山機場、基隆河經大直站至自強隧道旁出土段工程）九十一年五月廿三日開工，目前正進行潛盾隧道施工及通風豎井、連續壁施作等工作，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24﹪，比預定進度27.84﹪，落後3.84﹪。
3.內湖線CB430區段標工程（中山國中站至松山機場站工程），於九十二年二月十八日決標，由泛亞工程公司得標，九十二年四月十五日開工，目前正進行復興北路工區管線遷移，出土段施作基樁及連續壁，松山機場車站施作連續壁工程，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8.16﹪，比預定進度2.18﹪，超前5.98﹪。
4.內湖線IBUX03標（松山機場南側空軍防警部民航排營舍新建工程）九十一年七月廿九日開工，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竣工，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驗收合格。
5.內湖線IBUX06標（內湖機廠山暉案）土方移除工程標案九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開工，九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完工。
（4） 新莊線及蘆洲支線工程
新莊線及蘆洲支線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線總進度為10.92﹪，比預定進度8.04﹪，超前2.88﹪，各標工程狀況分述如下：
1.新莊線CK570A區段標工程（北市區東門站末端至忠孝新生站工程）由中華工程/日商大豐營造公司聯合承攬，九十一年七月一日開工，正辦理車站連續壁、中間柱及臨時排水箱涵施工等作業，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9.45﹪，比預定進度6.77﹪，超前2.68﹪。
2.新莊線CK570B區段標工程（忠孝新生站北端至民權西路站西端工程）由達新工程公司承攬，九十一年六月一日開工，目前進行各車站連續壁、中間樁及潛盾出發井地盤改良作業，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13.86﹪，比預定進度8.44﹪，超前5.42﹪。
3.新莊線CK570C區段標工程（大橋國小站至三重站工程）由日商鹿島營造、榮民工程及皇昌營造公司共同承攬，九十一年五月廿三日開工，目前正進行道岔段河床保護工作及圍堰鋼鈑樁打設作業及車站連續壁施作，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15.3﹪，比預定進度7.96﹪，超前7.34﹪。
4.新莊線CK570D區段標工程（三重站西端至新莊站西端工程）由中華工程/日商大豐營造公司聯合承攬，九十年八月十七日開工，目前正進行車站主體淺開挖及潛盾隧道段發進作業，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17.77﹪，比預定進度12.56﹪，超前5.21﹪。
5.新莊線CK570E區段標工程（新莊站西端至迴龍站工程）由中華工程/日商鹿島營造公司聯合承攬，九十年九月二十日開工，目前進行車站主體開挖及潛盾隧道段發進作業，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21.48﹪，比預定進度13.47﹪，超前8.01﹪。
6.新莊線CK570F區段標工程（新莊機廠工程）由工信工程公司得標承攬，九十一年六月廿日開工，目前正進行預壓區填土靜置壓密、邊坡開挖及邊坡格樑擋土牆施作等工作，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4.32﹪，比預定進度6.68﹪，超前2.36﹪。
7.新莊線CK570G區段標工程（民權西路站西端至三重站西端工程）中華工程/日商奧村組營造公司聯合承攬，九十一年八月一日開工，目前進行大橋國小車站連續壁、中間樁及潛盾出發井區開挖支撐作業，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14.64﹪，比預定進度7.9﹪，超前6.74﹪。
8.新莊線CK570H區段標工程（東門站、古亭站至東門站及東門站至中正紀念堂站間隧道工程），由中華工程公司/大豐營造公司聯合承攬，九十二年七月一日開工，目前進行人行道削減、公車站台遷移及臨時排水施工、管線拆遷協調等作業，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0.55﹪，比預定進度0.27﹪，超前0.28﹪。
9.蘆洲支線CL700A區段標工程（三重國小站至三和國中站工程）九十年十二月四日開工，目前正進行三重國小站及三和國中站站體開挖及支撐等工作，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25.91﹪，比預定進度23.62﹪，超前2.29﹪。
10.蘆洲支線CL700B區段標工程（徐匯中學站、三民高中站及蘆洲站、蘆洲機廠工程）九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開工，目前徐匯中學站、三民高中站及蘆洲站進行地下管線處理、連續壁施作、中間柱打設、站體開挖及潛盾隧道鑽掘，另蘆洲機廠進行各建物基礎開挖、結構體、排水工程及餘土運棄等工作，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26.23﹪，比預定進度23.75﹪，超前2.48﹪。
11.新莊線、蘆洲支線、南港線東延段、新店線小碧潭站及臺北捷運公司二十四列電聯車採購工程「CK371/CL601/CE631/CH321A/TAA001」標案，由日商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得標，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開工。新莊線、蘆洲支線、南港線東延段、新店線小碧潭站及臺北捷運公司二十四列電聯車採購工程標案、捷運高運量核心機電系統採購案、內湖線高架段及核心機電工程等三大機電系統標案由於金額龐大，深受各界關切矚目，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創新作法，嚴謹態度，提供競爭平台，使各標案得以順利決標，決標結果節省公帑86.59億餘元。
12.新莊線、蘆洲支線、南港線東延段機電系統、臺北捷運公司車載設備、捷運數位無線電系統，捷運自動收費系統工程「570S/CL700S/CE730S/TAA002/CU305/CU307」標案，由法商亞斯通/中鼎工程公司聯合承攬得標，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工。
南港線東延段
南港線東延段屬捷運系統之後續路網，其工程範圍西起昆陽站東側之向陽路與忠孝東路口，以隧道方式經臺鐵南港貨運場南側到達南港站，再朝東北方向銜接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鐵路地下化南港專案之「共構段」，再沿臺鐵隧道北側至研究院路與南港路交接之南汐公園下方之經貿南站，全長約2.5公里，沿線設有南港站、經貿南站兩個地下車站。
南港線東延段分為CE730A（昆陽站尾端至南港站東側）及CE730B（南港站東側至經貿南站）二個區段標工程執行，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開工動土的CE730A區段標，預定將於九十七年底完工通車，另外一個CE730B區段標現正進行設計審查作業，預估可於九十四年初動工，惟此路線有部份係與臺鐵路廊地下化共構，並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代辦施工，該路段依目前協商時程係於九十八年八月交付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軌道及機電廠商進場施工，若能依時程完成交付，則於九十九年底可完工通車至經貿南站。
2、 加速推動捷運信義線及松山線建設計畫（十四．九公里）
為有效平衡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東西向之運輸需求，並有效疏解捷運南港線之營運壓力，加速推動捷運信義線及松山線建設計畫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計畫第二階段之重點工作，謹將捷運信義線及松山線建設計畫目前作業情形說明如后：
（1） 信義線
1、 規劃設計方面
由中正紀念堂至信義計畫區，長約六‧四公里，設七站(含中正紀念堂站)，信義線全線以高運量地下型式建造，規劃路線已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奉行政院核定，鑑於各級政府財源籌措困難，因此信義線財務計畫經報交通部多次審議均未能獲中央核定，惟因信義線確有其急迫性，故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仍積極與交通部協調並於九十二年六月中旬獲交通部原則同意將信義線納入中央正推動之「擴大辦理公共建設方案」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並據以修正信義線財務計畫，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再報請交通部審議，交通部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函轉信義線財務計畫報行政院審議，本案經行政院經建會及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後，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行政院經建會函覆同意修正之總工程經費。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依調整後之總工程經費修正信義線財務計畫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再報請交通部審議，交通部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核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再次召開研商會，原則同意臺北市政府所報財務計畫，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將修正資料送該會，正等待排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議程再予審議。
另信義線向東延伸段規劃案已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並辦理公聽會以徵詢民意，對於民眾就車站站址選定及其他相關意見進一步研究處理後納入規劃報告書中，預定九十三年度完成相關規劃作業（含規劃報告書、財務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後函報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定。
有關信義線細設方面信義線世貿中心站已由臺北市市庫墊款先行辦理設計施工，目前已完成細部設計並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開工，正積極施工中，其餘路段亦獲臺北市議會通過以市庫墊款，進行細部設計工作，目前信義線DR147（東門站至大安站）、DR148（大安站至象山站）標已完成細部設計顧問公開評選作業，並分別自九十二年四月十四日及九十二年四月一日開始細部設計，預定九十三年底前陸續完成細部設計（不含評估中之向東延伸增設車站之路段），開始發包。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編列信義線工程特別預算，經多方溝通協調，市議會已三讀通過該預算，將陸續辦理後續細部設計、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作業並預定於九十三年底前發包，九十四年初動工，一００年完工通車。
2、 先期工程方面
信義線CR283標工程（世貿中心車站工程）由榮民工程（股）公司得標，於九十一年十一月一日開工，目前正辦理車站連續壁及臨時排水箱涵施工，本項工程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實際進度為11.96﹪，比預定進度6.13﹪，超前5.83﹪。
信義線CR283B標工程（世貿中心車站超高壓電力箱涵及污水下水道遷移工程），九十年四月二日開工，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完工，九十二年八月六日驗收合格。
（2） 松山線
松山線由西門經中華路、塔城街、南京西、東路至南松山，長約八‧五公里，設八站(含西門站)，全線以高運量地下型式建造，規劃路線已於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奉行政院核定，財務計畫則尚未奉核定，惟鑑於松山線興建之重要性與急迫性，再加以現階段中央政府正積極推動「擴大辦理公共建設方案」，且依九十二年七月三日行政院游院長視察臺北市政府時，同意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信義線及松山線納入五年五千億元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案辦理，以擴大捷運路網建設之成效，故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配合修正完成「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松山線財務計畫」，並於九十二年八月五日函報交通部，交通部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核轉行政院審議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檢送「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松山線建設計畫由政府興建或採行ＢＯＴ之優劣比較表」及「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松山線工程經費估算書（含經費估算總表、分年總經費發包概算估算表、詳細表及單價分析表等相關工程造價分析資料）」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為使捷運松山線能依計畫如期推動，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積極推動相關前置作業，包括：完成捷運松山線地質鑽探、地形測量及管線調查；現正積極辦理松山線用地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中，預計於九十三年底前可陸續完成；細部設計顧問遴選相關作業文件亦已備妥。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編列松山線特別預算，經多方溝通協調，臺北市議會已三讀通過預算，將陸續辦理後續細部設計、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等作業，預定九十四年底前發包，九十五年初動工，一０一年底完工通車。
3、 捷運三大採購標案執行概要
捷運採購標案之辦理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推動軌道車輛工業本土化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此方面在辦理高運量電聯車採購案中已取得具體之成效，另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辦理本次捷運三大採購案上不僅引進多項新產品更節省公帑八十六點五九億元，其中高運量電聯車採購案節省公帑三十七點五二億元、高運量核心機電系統採購案節省公帑十一點六一億元、內湖線高架段及核心機電工程標節省公帑三十七點四六億元，有關捷運三大採購標案辦理情形概述如后。
（1） 高運量電聯車採購案：
本項採購案包括臺北捷運公司委託採購之二十四列電聯車、新莊線二十列、蘆洲線四列、南港線東延段四列及新店機廠小碧潭線的電聯車，共計三百二十一節車廂。本標案由於規模龐大，深受各界關切矚目，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直採取公開透明的方式，並以符合政府採購法及全民利益之原則，辦理招標作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扶植國內電聯車生產技術及配合經濟部工業局政策，在招標須知中規定得標廠商應提出工業合作計畫，訂定部分電聯車須在臺灣製造或組裝，所占比率不能低於採購合約總價的百分之二十，預估將為國內相關軌道製造廠商創造至少三Ｏ億元以上的商機。全案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決標，由日商川崎重工株式會社得標承攬，並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開工。本次採購電聯車規範採用多項新的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增設列車監控資訊系統：可將列車上各種狀況顯示於駕駛室及行控中心，有利於駕駛員掌控列車運行狀況、進行簡易之故障排除作業，另亦可縮短機廠內之維修作業時間，提昇營運列車調度彈性。 

2.增設列車旅客資訊系統：可把到站資訊、轉乘資訊、線路目的地、線別、旅客資訊、緊急事件處理等各種資訊，即時顯示於車廂內，提昇乘車服務品質。
3.增設列車閉路電視系統說明：可監看車廂現況，當旅客按下緊急通話按鈕時，駕駛員可切換至該車廂攝影機組，以便即時為旅客服務。
（2） 高運量核心機電系統採購案：
本項採購案包括新莊線、蘆洲線、南港線東延段機電系統、臺北捷運公司車載設備、捷運數位無線電系統、捷運自動收費系統工程共計二十三個車站，兩個機廠設備。對於本採購案，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直採取公開、公平、透明、嚴謹的方式進行，並以符合政府採購法及全民利益之原則進行公開招標作業，又以創新的機制在招標前即多次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意見，並經公開閱覽及辦理多次公開說明會等程序，藉由資訊公開透明的途徑，營造公平、公正、合法、合理之競標環境。全案於九十二年十月廿日決標，由法商亞斯通/中鼎公司聯合承攬。本次採購案之規範採用多項新的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地下車站裝設月台門：配合科技與潮流需求，在環境許可下達到節約能源、提高乘客候車安全性及舒適度之目的。
2.號誌中央電腦改採PC Base、行控中心面板從原有之「馬賽克」提昇為「背投影示螢幕」：配合現代電腦科技發展與潮流，可降低維護成本，提昇系統設備相容性。
3.無線電系統從原有之「類比傳統式無線電系統」提昇為「數位中繼式無線電系統」：可提供語音通訊、進行數據通訊、增加話務量負荷，具彈性管理功能，亦有網路管理系統，利於維修與管理。
4.票證系統更新：配合最新科技，車票由磁性系統改為非接觸式IC卡系統。
5.自動收費閘門從原有之「三轉柱進出控制」更改為「門扇式門擋進出控制」，可增加每分鐘旅客進出量。
（3） 內湖線高架段及核心機電工程標：
內湖線為中運量系統，而全世界的中運量系統均有專屬性，為避免單一專業機電廠商的牽制，內湖線的核心機電系統工程併入高架段土建標招標，並且以土建廠商為主承包商，俟決標後再由土建廠商依合約遴選核心機電系統廠商為其分包商，如此可藉由多數土建廠商的參與促成競標以降低建造成本，且土建廠商係公開競標而來，由其逕洽機電系統廠商，在合作意願與價格商訂上，較具有商業談判之空間，俾能使機電系統廠商之價格合理化，全案於九十二年四月廿三日決標，由工信工程公司得標承攬，土建部份於九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開工，並於九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核定機電系統分包廠商（加拿大龐巴迪）資格，目前正展開各項工程施工。本次採購案之規範採用多項新的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內湖線與木柵線相容，相容係指原有木柵線車輛及內湖線車輛，能行駛於木柵及內湖全線，且乘客毋須下車轉乘。
2.木柵機廠增設「備援行控中心」，未來如內湖行控中心故障，可由備援行控中心繼續操作營運。
3.「上、下行單向營運」增進為「上、下行雙向營運」，使營運調度更具彈性。 

4.採用通訊式列車控制或移動式閉塞區間等新技術，使列車位置偵測精準度大增，從原有之200公尺至700公尺，縮短為10公尺內。 

5.增設「列車閉路電視系統」於每列車裝設八部攝影機，行控中心人員可即時反映列車內旅客活動現況，增加對旅客之服務品質。 

6.增設麟光站（BR8）至劍南路站（B2）「區間車營運」功能，使營運調度更具彈性。
（4） 本次採購案順利決標之成功因素，綜整分述如下：
1.招標之前即公開徵求廠商提供意見，並辦理公開說明會及公開閱覽，營造公平競標環境，吸引國際知名廠商參與投標，招標作業不但嚴謹並且可以接受公評。
2.參酌最有利標與最低價格標之精神，將研討會委員所擬之最有利標評選項目轉化納入招標文件內，透過獨立之資格標與規格標之審標機制，保障電聯車品質，並節省公帑。
3.為確保電聯車採購品質，杜絕廠商低價搶標，採取加強監造機制、訂定保固期前後廠商之責任及提高罰則等配套措施。
4.開放共同投標，促進競爭，提昇電聯車品質。
5.擴大審標委員會組織架構，邀請專家學者及臺北市政府相關部門參與審標作業，審標過程周密嚴謹。
6.掌握第一時間內發布新聞稿澄清外界疑慮，說明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的立場。
7.順利以合理價格決標，不負社會大眾期許。
4、 辦理捷運工程用地取得作業
用地取得為政府各單位在推動公共建設上最具阻力的業務，捷運工程用地取得亦不例外，惟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相關同仁的同心協力下，亦如期取得各線所需之捷運工程用地，茲將辦理捷運工程用地取得作業情形說明如次。
（1） 撥用、徵收公私有土地
1.新莊線（臺北縣轄段）及新莊線（臺北市轄段）計徵收及一併徵收私有土地二十一筆面積三一四．一六六六七平方公尺，價購取得私有土地三筆，面積一、三八五．四八平方公尺，有償撥用公有土地十三筆，面積二、六七八．八四平方公尺。
2.蘆洲支線四處畸零地及蘆洲機廠計徵收及一併徵收私有土地三十筆、面積九、二八一．四六平方公尺，有償撥用公有土地九筆，面積一、二一八．四平方公尺。
3.木柵延伸（內湖）線計徵收私有土地十四筆、面積三、六三一平方公尺，價購取得私有土地四筆，面積四一七．一一平方公尺，有償撥用公有土地五筆，面積二四五．九六平方公尺，接管臺北市有土地一筆，面積七一、一二六．四八平方公尺。
4.新店線計徵收私有土地六筆、面積三二八平方公尺。
5.板橋線計價購私有土地三筆、面積五０．四八平方公尺。
6.中和線計價購私有土地九筆、面積六五四平方公尺，價購取得私有土地一筆，面積三五．五平方公尺。
7.木柵線計價購私有土地二筆、面積二０．二四平方公尺。
（2） 地上物拆遷安置作業
1.新莊線（臺北市轄段）：行天宮站（捷五、捷七）、松江南京站（捷九）、忠孝新生站（捷十四）、東門站（捷三、交二）工程用地地上物分別於九十二年三月四、五、六日及九月二日順利完成拆除，土地即交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接管並依原訂計畫及時限使用，計拆除合法建物一二０間、違建一六間、農林作物二四件、特殊建物一間（加油站）。
2.蘆洲支線畸零地（捷一、捷二、捷三）：用地範圍內地上物計十九棟（大部分為違章工廠），由於先前密集疏導及完善配合措施，使拆除作業得提前於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完成，並交由施工單位作為蘆洲機廠臨時土方堆置使用，估計可節省數千萬元公帑，對政府現階段財政窘困而言，確是一項開源節流之具體成效，計拆除違建十九間。
3.木柵延伸（內湖）線：港墘站（交九）、內湖站（交十一）、葫洲站（交十三）及東湖高架段（交十五）工程用地內地上物於九十二年六月十、十一、十二日完成拆除。另於內湖站工程用地範圍內，拆遷一座土地公廟，因涉及宗教信仰、民間習俗及民意代表關切拆遷安置事項，在面臨諸多困難，經透過密集式溝通協調，兼顧法、理、情原則下，終獲得廟方配合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順利執行拆除，使廟宇拆遷在祥和氣氛下圓滿解決，計拆除合法建物一六間、違建三二間，農林作物三一件及特殊建物一間（土地公廟）。
4.淡水線淡水站前三角「捷運系統用地」：聯合開發基地內二十一棟地上物拆遷，在展辦過程中由於相關權利人，以地上物暫緩拆除，希展延至聯開投資人取得建照為期，透過民意代表多次陳情與召開協調會，經長時間的溝通終於獲得全部業主配合，照原訂時間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無抗爭、平和氣氛下結合施工、水電、瓦斯等單位通力合作完成拆除，此對聯合開發業務之推動，亦提供實質助益與貢獻，計拆除合法建物一七間、違建四間。
（3） 捷運穿越使用土地
1.辦理新莊線東門站地下穿越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計五筆，面積三一０．七一平方公尺。
2.辦理新莊線頭前庄站、新莊站、丹鳳站、輔大站地下穿越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計六筆，面積一九四．九三平方公尺。
3.辦理新莊線臺北橋站地下穿越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計一筆，面積四四．一四平方公尺。
4.辦理新莊線丹鳳站地下穿越協議設定土地之地上權，計十筆，面積五七．八五平方公尺。
5.辦理南港線東延段地下穿越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計五筆，面積一六三．八一平方公尺。
6.辦理蘆洲支線徐匯中學站、三重國小站地下穿越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計二四筆，面積一二八六．四九平方公尺。
7.辦理木柵延伸（內湖）線大直站地下穿越徵收土地之地上權，計二筆，面積一四四．九平方公尺。
8.辦理新莊線三重市及新莊市穿越註記私有土地六四筆，面積六、四一六．四九平方公尺。
9.辦理木柵延伸（內湖）線穿越註記私有土地五筆，面積一、一三五．三二平方公尺。
（4） 法令修正
鑑於「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三次修正發布實施後，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相關捷運穿越使用土地補償作業時，仍遭民眾質疑補償率過低且部分級距差異過大，致民眾抱怨及陳情不斷，造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執行上困擾不已。另捷運蘆洲支線地下穿越民宅段，亦遭受民眾強烈抗爭要求變更路線、提高補償率等多項訴求。故自九十一年十月起即由選區民意代表召開二次協調會，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研提補償率之修正條文提請交通部審議修正，避免因民眾抗爭，導致蘆洲支線工程無法順利推展之嚴重後果。案經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積極研擬修正條文草案並函請交通部歷經五次審議，終使「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部分修正條文，順利於九十二年八月一日由交通部及內政部會銜發布實施。主要修正條文為穿越地下深度補償率二十四公尺以上其補償率一律為5%，修正為增加一級距，二十四公尺至未滿二十八公尺補償率10%，二十八公尺以上補償率為5%。本修正案將適用於尚未辦理地下穿越補償作業之蘆洲支線及後續路網各路線工程，如此將可化解民眾抗爭，使捷運地下穿越工程順利施作。
5、 加速推動捷運用地聯合開發
捷運用地聯合開發在整體捷運建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良善的聯合開發規劃可以讓捷運建設整體效益無限地延伸，因此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加速推動捷運用地聯合開發作業的推動上亦不遺餘力，有關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目前辦理捷運用地聯合開發之情形簡述如后。
（1） 基地評選與都市計畫變更
聯合開發都市計畫審議作業已加速進行，捷運初期路網已完成基地評選者共四十七個基地，後續路網評選通過新莊線臺北市轄段八個基地、臺北縣轄段四個基地、蘆洲線二個基地、信義線三個基地及松山線八個基地。其中新莊線、蘆洲線聯合開發基地，均已完成變更都市計畫並公告發布實施；另信義線聯合開發基地都市計畫變更案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告實施、而松山線G16中山車站基地都市計畫則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告實施，G14、G18、G19、G21及G22等車站都市計畫變更案均於臺北市都委會審議中。
（2） 與地主協議簽訂土地契約
捷運初期路網所有參與聯合開發之地主均已達成協議並完成簽訂土地契約書，而後續路網新莊線市轄段八個基地，除松江南京站捷九用地全部為市有土地不需協議及捷十、捷十三用地併松山線辦理外，其餘五個基地已全部完成協議簽訂土地契約。另新莊線縣轄段四個基地，除臺北橋站全部徵收外，其餘三站已全部完成簽訂土地契約書；蘆洲線蘆洲站已全部徵收並簽准暫緩推動，徐匯中學站亦已完成簽訂土地契約。
（3） 突破開發困境加速開發進度
捷運初期路網除南港線忠孝新生站聯合開發係配合地主辦理地上物處理、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C1基地配合「中正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作業、土城線永寧站及板橋線新埔站暫緩開發外，其餘四十三個基地皆已進入徵求投資人施工及營運管理，辦理成果分述如下：
1.聯合開發基地已完成簽訂投資契約書程序正辦理細部設計者計八個基地，分別為木柵線辛亥站、萬芳社區站，新店線臺電大樓站、萬隆站（交六、交七）、七張站、新店機廠，中和線永安市場站、頂溪站（捷二）。
2.聯合開發基地已取得建照或施工中共計十一個基地，分別為木柵線麟光站、忠孝復興站、新店線古亭站（交十四）、公館站、新店市公所站（捷二十二）、大坪林站（捷四、五）、大坪林站（捷六）、中和線頂溪站（捷四）、南港線永春站(交十九)、永春站(交二十一)、後山埤站（交廿五）。
3.聯合開發已完工並辦理租售者共計七個基地，分別為木柵線科技大樓站、大安站、中山國中站、新店線景美站（交三）、景美站（交四）、南港線臺北車站（交一）、新店線古亭站（交十五）。
4.聯合開發基地正辦理徵求投資人階段之審查作業中計九個基地，分別為淡水線淡水站，新店線新店站、大坪林站（捷八）、萬隆站（交十），中和線頂溪站(捷三)，南港線後山埤站（交廿四），板橋線江子翠站，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內湖線港墘站。
5.聯合開發基地正辦理徵求投資人前置作業中者共計八個基地，分別為木柵線木柵站，淡水線關渡站，新店線新店市公所站，中和線景安站、南勢角站，板橋線龍山寺站、南港線南港機廠，內湖線內湖站。
6.捷運後續路網新莊線縣轄段、新莊線市轄段及蘆洲線各基地，除新莊線捷十、捷十三用地併入松山線辦理開發及蘆洲線蘆洲站奉准暫緩辦理開發外，其餘十一個基地均已進入徵求投資人作業階段或前置作業中。其中東門站（捷三）進行審查作業中，忠孝新生站（捷十四）辦理地主優先投資徵詢作業中。
（4） 聯合開發效益及基金營運現況
聯合開發租金收益方面，九十二年度租金收入約七仟五佰萬元，聯合開發累計盈餘約二億五仟餘萬元，權益已達約十八億五仟餘萬元。
（5） 協助投資人專案融資成效
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臺北市馬市長主持臺北市政府與五個聯合開發基地之投資人及十家銀行之「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計畫融資協助契約暨信託契約聯合簽約典禮」，參與此次簽約典禮之聯合開發基地計有五處，分別為公館站、新店市公所站（捷二十二）、永春站（交十九、交二十一用地）、後山埤站交二十五用地等基地，其中公館站投資人為三一建設公司，融資金額為四點五億元。新店市公所站（捷二十二）投資人為保強建設開發公司，融資金額為二點六億元。永春站交十九投資人為日勝生活科技公司，融資金額為五點零五億元。永春站交二十一投資人為南寶樹酯化學公司，融資金額為八點九一億元。後山埤站交二十五投資人為豐福建設開發公司，融資金額為一點四六四億元。
（6） 聯合開發法令修訂
1.「聯合開發公有不動產租售管理辦法」及「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營運保證金數額及管理辦法」等二項法規改為自治條例，均已報經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及市政會議通過，並送請臺北市議會審議中。
2.檢討修正「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等法規，以加速及縮短聯合開發作業時程，修正主要內容如下：
（1）有關臺北市、縣政府共同投資設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乙案，雙方已於九十二年十月廿三日完成簽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投資協議書」事宜。
（2）「為增列『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臺北縣政府：交通局局長、財政局局長）二員」案，臺北市政府已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頒布「修正『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條文」。
（3）九十二年十月二十日邀請臺北市、縣政府相關單位共同討論將「臺北市政府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基金收支運用及保管辦法」修訂為「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條文。
3.為協助聯合開發投資人專案融資，以順利完成聯開大樓興建，經研擬「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計畫融資協助契約」及「信託契約」，經邀請專家、學者、銀行界代表及臺北市政府各相關單位代表多次研商訂定，並奉核定，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告上述文件。
（7） 配合重大政策提昇聯開效益
1.配合「中正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作業進度辦理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C1基地聯合開發相關作業研擬。
2.配合臺北市政府參與國際招商暨國際不動產亞太年會活動與國際接軌。
3.另接受內政部委託辦理捷運新店線大坪林站捷四、五基地國有土地參與聯合開發建築物之設計、施工專案，於九十年九月十日取得建造執照。施工標於九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開工，目前進行帷幕牆工程、室內裝修隔間及水電環控工作。
4.積極推動臺北車站特定區交九用地開發BOT案，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開發招標作業，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日辦理招標公告，九十一年二月六日舉行招商說明會，廣邀中央、地方相關機關及有投資意願的各大知名企業公司與會，就相關議題交換意見，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至九十二年九月九日第三次上網公告，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招商說明會，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資格預審合格並奉批准。目前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獲評為最優申請人，預計於九十三年三月簽約。
6、 繼續規劃臺北都會區捷運健全路網
捷運路網最佳化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推動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之重要策略之一，因此繼續規劃臺北都會區捷運健全路網之工作，係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從未間斷且大力推動之重要業務，謹將相關之路網規劃進展述明如后：
（1） 路網規劃
1、 土城線延伸頂埔地區走廊研究
因應行政院核定之「土城頂埔地區高科技產業園區」開發計畫，臺北縣政府建議優先規劃及建設土城線延伸頂埔地區並設置捷運車站，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九十二年一月以捷運三鶯線可行性研究報告書為基礎，進行土城線永寧站延伸頂埔地區之走廊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且於土城線延伸頂埔地區之規劃案中即考量保留銜接轉乘延伸三峽、鶯歌路線之彈性。捷運土城線延伸頂埔路段係自捷運土城線永寧站起沿中央路三、四段道路下方佈設至頂埔地區高科技產業園區用地前止，路線長度約二公里，車站設於土城市中央路四段頂埔高科技產業園區用地前。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於頂埔地區臺北縣立土城國中辦理公聽會，公聽會各方建議意見研處結果已納入規劃報告書中，九十二年十二月底完成規劃報告書並送臺北縣政府相關單位表示意見，俟環境影響評估於九十三年中完成後一併報請交通部核轉行政院核定，以推動後續建設計畫。
2、 三鶯線
有關自土城頂埔續延伸服務三峽、鶯歌地區之捷運三鶯線研究規劃作業於九十二年二月正式展開，路線係接續土城線延伸之頂埔站起，沿土城市中央路採高架佈設，續向三峽、鶯歌地區延伸服務，並將考量延伸至鳳鳴地區，甚至到桃園八德地區的可行性。目前已蒐集研究範圍之人口及產業發展社經資料及相關發展計畫，進行交通運輸需求與效益的分析，並就可行性研究階段相關課題及民眾需求，配合研究範圍之土地使用狀況及工程可行性，研擬本案的規劃路線方案與評估分析，另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正辦理招標作業中，將委請專業顧問公司進行評估，預計於九十三年底完成規劃報告書（含財務計畫及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後，報請中央核定推動後續建設計畫。
3、 捷運民生汐止線可行性研究
「捷運路線往東延伸經民生社區至汐止及往西延伸經三重至泰山地區研究工作」九十一年十一月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成工作小組展開作業，經過二階段路線方案研選，於九十二年十月底初步完成二路線方案之可行性評估作業，並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邀請臺電、臺鐵、高速公路局及縣府交通局、臺北市政府之都計、交通及工務等單位進行協商。考量於淡水河以西地區，因未來將有捷運新莊線、蘆洲線、環狀線及中正機場捷運線等服務，因而稀釋了本案於該地區延伸捷運路線之運量，故使得五股、泰山間之捷運旅次需求量較低，考量整體資源有效利用暫不宜提供捷運延伸線之服務，未來俟捷運新莊線、蘆洲線、環狀線及中正機場捷運線陸續完工通車後，如輔以適當的接駁公車路線，當可提供較佳的大眾運輸服務。本案目前研擬捷運路線方案之西端點初步選定與捷運淡水線之車站銜接，路線以沿民權東路或民生東路路廊，經內湖地區後跨越中山高速公路至汐止地區並計畫與臺鐵捷運化預定增設之汐科園區站銜接轉乘。全案名稱亦配合修正為「捷運民生汐止線可行性研究」。本案已完成二路線方案之運輸效益、工程可行性、營運可行性、經濟財務效益等初步評估分析，於九十二年底完成評估作業，並提出可行性研究報告。鑑於捷運為一持續不斷的規劃作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未來仍將視五股、泰山地區土地使用、都市計畫、臺北縣副都心等開發計畫的發展狀況，適時研究捷運路線延伸的可行性。
4、 環狀線
本案原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規劃，因路線所經區域大部分屬臺北縣轄境，經臺北縣政府積極爭取，交通部於八十八年九月指定臺北縣政府為環狀線主辦機關，並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提供協助，目前臺北縣政府已委託顧問公司完成相關規劃報告書並依程序送請中央審議，交通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分別於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召開審查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查結論「建議交通部應先就計畫路線、財務計畫、中央及地方經費分擔等審查協調後，再報核」。交通部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再次召開審查會，原則同意臺北縣政府所提之環狀線規劃報告書及採分階段方式辦理，並優先推動第一階段計畫，全案請臺北縣政府儘速修正後，報陳行政院核定。行政院經建會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審議通過環狀線建設計畫，確定環狀線將先推動新店大坪林站至五股工業區約十六公里路段，並採ＢＯＴ方式推動，未來並將分兩階段通車。
5、 安坑線
為因應安坑地區之快速發展及地方民意之建議，對於捷運系統延伸至安坑地區規劃案，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自八十八年九月起開始進行規劃，並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日依大眾捷運法之規定召開公聽會，會後並就民意反映與其他評估項目作綜合評估，後續又多次與臺北縣政府與新店市公所等相關單位協調。由於丙案路線及丁案先期發展路線等兩路線方案各有優缺點，故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兩案併陳方式完成「捷運安坑線走廊研究規劃報告書及財務計畫書」，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交通部函請整合路線需求擇一陳報，並考量地方財政情況研提可行之財務計畫，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綜合考量地方政府意見，建議丙案路線為優先路線，以便先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與民間投資意願徵詢，避免因政府財政問題影響推動時程，現交通部尚在審議中。另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於九十二年三月三日送請交通部轉環保署審查，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經環保署審核通過。
6、 萬大－中和－樹林線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依八十九年十二月臺北市議會第八屆第四次大會臨時提案之議決，九十一年三月完成「萬大地區設置捷運系統可行性分析報告」，並於九十一年五月將報告書函送臺北市議會。
臺北縣政府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完成「樹林地區規劃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可行性研究」，其路線規劃與萬大線於土城地區銜接。交通部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函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將樹林捷運案納入「臺北都會區捷運系統後續路網發展規劃作業」併案辦理。
臺北市 馬市長於九十二年九月十日「萬華區市長區政說明會」及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萬華振興委員會」，指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研究路線方案穿越青年公園下方或利用公園退縮之空間，以解決路線行經青年公園之路寬不足之困難，提高捷運路線服務青年公園地區之可行性，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已將此課題納入後續走廊研究規劃。
為整合研議捷運系統由萬大地區向中和、土城、樹林地區延伸之走廊研究規劃作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預定於九十三年至九十年四間依據大眾捷運法規定辦理萬大－中和－土城－樹林線之走廊研究規劃、財務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等作業，循序報請中央核定，據以推動後續建設作業。
7、 社子線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九十一年六月底完成「社子、士林、北投區域輕軌運輸路網」先期規劃報告書，並於九十一年七月三日函送交通部審議。交通部分別於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及九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函覆審查意見。臺北市議會交通委員會並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召開專案會議，決議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九十三年開始以一年半時間完成規劃報告書報院核定後續作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縮短規劃時程，符合臺北市議會決議要求，已簽奉臺北市馬市長核可由相關規劃費用項下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後續走廊研究規劃作業。
8、 淡海線
由淡水線紅樹林站至淡海新市鎮，長約十．八公里，設六個高架車站，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已獲環保署審查通過，走廊研究規劃報告書及財務計畫亦函送交通部審查，惟交通部表示，以目前政府財務狀況，對編列龐大經費興建「供給導向」捷運系統之迫切性，尚待研議，建議短期以加強公車接駁服務新市鎮與捷運淡水站為優先考量，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同營建署研析交通部來函所附審查意見，於九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將答覆內容函報交通部核定，交通部於九十二年三月十四日重申建議以接駁營運方式服務新市鎮，此意見已函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另函營建署於後續有關淡海新市鎮開發研究案時，將捷運淡海線與新市鎮開發相互影響關係納入研析併案推動開發。
（2） 車站規劃
1.為因應民意需求並提供更完善旅客服務功能，經積極檢討並辦理車站增設第二出入口之規劃與用地協調案，已完成下列各車站之評析報告：
（1）內湖線各高架車站。
（2）新店線新店市公所站與七張站。
（3）板橋線龍山寺站。
（4）新莊線臺北橋站。
2.除新莊線臺北橋站與內湖線內湖站因私地地主不同意而採預留可敲除牆版以保留未來增設出入口之彈性外，其餘均已確定計畫增設興建。
（3） 都市計畫
1.松山線中山站用地都市計畫變更案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告實施。
2.信義線都市計畫變更案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告實施。
3.內湖線第三次用地都市計畫變更案內政部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核定，正辦理公告實施作業中。
4.松山線G14、G17~G21車站都市計畫變更案已於九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公開閱覽，並於九十二年十月二日經臺北市都委會第五一八次會議審議決議交由專案小組審查，專案小組分別於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二月三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召開四次會議審查。
5.新莊線（縣區段）新莊站都市計畫變更案於九十二年七月一日公告實施。
6.新莊線（縣區段）三重都市計畫變更案於九十二年五月八日公告實施。
7.都市計畫及地下穿越樁位作業：今年度總計完成新莊線、蘆洲線、內湖線及南港線東延段共十七件捷運工程用地樁位公告案。
（4） 續辦環境影響評估
1.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各線環境影響評估工作均已完成環保主管機關審查，並交由細部設計顧問研擬環境保護計畫時之依據。另為配合減少地下穿越，信義線部份路線改經由中正紀念堂公園下方及端點站配合信義支線聯絡而移入中強公園內，因應前述二項之變更，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即委託專業技術顧問公司辦理信義線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已於九十二年十月提送期末報告，預計於九十三年中將差異分析報告提送環保署審查。
2.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因應民意需求並配合臺北縣都市計畫發展，於八十八年進行捷運系統安坑線走廊研究規劃，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並於八十九年九月報奉臺北市政府核准辦理安坑線之環境影響說明書，九十二年十月報奉環保署審議通過。
3.因應民意需求及行政院核定之「頂埔高科技產業園區」開發計畫，九十二年八月委託專業顧問公司辦理捷運土城線延伸頂埔地區環境影響評估，九十二年底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期中報告，預計於九十三年中將說明書提送環保署審查。
7、 代辦工程執行概要
（1）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代辦工程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處目前主要的代辦工程大部份均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代辦，其性質為由建築師負責監造，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招標及工務管理；目前興建中的包含了臺北市立圖書館葫蘆堵分館、濱江國中（附建地下停車場）、濱江國小、麗湖國小（附建地下停車場）等工程，其內容包含了土木建築、水電環控及景觀家俱標等，除景觀家俱標尚未完成招標外，其餘土木建築、水電環控均按預定期程辦理中。另尚有碧湖國小增建工程及內湖警察分局的工程也將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
（2）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代辦教育局學校工程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自九十年十二月奉核定代辦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一年計畫工程，由南區工程處負責石牌國小、龍門國中新建工程及九二一震災倒塌之景美女中、士東國小重建工程，核定預算為二三億四三五三萬三千元，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1.石牌國小新建工程本工程為地下3層RC、地上5層SRC構造物，兼具教學、會議、休閒、育樂於一體之建築群，地下室與停管處共構，可提供市民停放汽車462輛、機車200輛。本工程分為兩區施築，第一區工程正進行地下層結構工程施作，第二區連續壁施築，總體工程預計九十四年三月完工，截至九十二年底已完成連續壁工程施築。
2.龍門國中新建工程位處於辛亥路與建國南路交叉口的龍門國中，為一地下二層、地上七層SRC構造之全新學校，樓地板面積為81,172㎡，包含地下公共停車場及社區活動中心，預計九十三年七月招生，為本市南區示範國民中學。校區內現存黃氏祖厝，為市定古蹟，將歷史文化之美融入校園中，是本工程最大特色，截至九十二年底已完成教室區、行政區裝修工程及完成活動中心二樓版施築。
3.景美女中重建工程屬於九二一震災中倒塌的敦品樓重建工程，規劃為地下一層第上五層，計有專科教室16間、電腦教室3間，福利社及健康中心，並有一間可容納200人中型會議室，屬於學院級多功能校舍。本工程於九十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工，九十一年十二月完工，今年度交由校方接管使用。
4.士東國小重建工程同為九二一震災倒塌之力行樓重建工程，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RC結構之教學大樓，以解決上課空間不敷使用窘況。本工程於九十一年一月三日開工，主體工程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工，附屬工程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完工，並已完成移交作業交由校方接管使用。
8、 推動捷運工程ｅ化管理
為提升專業能力及生產力並推動知識管理及網路學習，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亦大力推動捷運工程ｅ化管理作業，茲將辦理內容分述如后：
（1） 對民眾的e化服務
1、 捷運施工交維資訊無線查詢
有鑑於手機之普及，提供民眾以手機方式查詢最新交通維持計畫之詳細說明及改進等服務資訊。
2、 捷運新聞稿發布e化
隨時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相關新聞於網際網站上發佈，以手機簡訊、傳真、電子郵件等多管道向市政新聞記者傳遞最新訊息。
3、 捷運禁限建公告圖查詢e化
運用地理資訊技術開發圖形介面，將捷運禁限建公告圖之正確資訊即時公布於網際網路上提供予一般民眾查詢，免除民眾繁雜之申請手續及節約往來政府機關之人力及時間，落實政府便民政策，確保民眾權益。
4、 全民督工網際網路服務
應用地理資訊技術於網際網路上提供親和的操作界面，使民眾能直接運用捷運路網相關地圖，即時將捷運建設沿線正確地理位置及施工狀況作意見之反映，並可查詢處理結果，藉由此種雙向溝通之方式提高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施工品質與效率。
5、 施工即時影像網路監控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自行開發虛擬電視牆系統整合各工區施工及交通維持即時影像監控設施，提供捷運相關之施工與交通資訊，有效降低施工對交通之衝擊，確保民眾“行”的權益，達成監工及防災即時管控，確保工程品質與安全。本系統目前除應用於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工程管理，亦運用於臺北市政府交通流暢中心之即時監控上，成效優異。
6、 捷運土地聯合開發投資人線上申請甄審服務
現行於網際網路上提供各式申請表單下載，陸續將依性質提供線上申請作業，運用網路傳送電子檔案，並隨時將審查結果以線上查詢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投資人。
7、 捷運聯合開發租(售)業務e化
（1）提供線上看屋服務，讓民眾透過網路工具查詢物件之外觀、內部格局、屋況、週邊環境等，更簡易地了解房屋的相關資訊。
（2）配合政府電子領投標作業，將逐步推行租(售)業務之電子領、投標作業及線上審查。
（3）出租標的物各期之租金明細表配合電子化及電子信箱，將改由電子郵件定期自動寄發，並自動警示、催繳。
8、 土地徵收及拆遷補償服務
提供民眾地政、捷運用地取得、地上物拆遷之相關法令查詢，土地徵收、地下穿越補償費試算等功能。
9、 捷運網際網路服務
捷運網際網路上提供捷運路線、徵收公告、工程進度、交維計畫、施工現況、新聞報導等資訊，並提供線上訂閱捷運報導，讓民眾能隨時得到捷運相關之最新報導。
10、 捷運團隊服務資訊e化
網際網路建置資訊流通平台，提供捷運工作團隊（包括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同仁、技術諮詢對象、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細設顧問廠商、施工廠商等）便利之資訊交流管道，確保團隊運作效能。
11、 招領投標作業e化
結合公共工程委員會之電子採購作業，並建立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相關資料整合與連繫管道，預定將推行廠商資格線上審查。
12、 大地監測作業e化
統合施工廠商、設計廠商及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大地監測作業，即時掌握施工異常資訊，及早研判減少意外及災害之發生，並建立資訊流通及分享機制，確保施工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13、 電連存帳普及化
為強化各項費款支付作業服務品質及推動支付作業e化，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各項費款之支付擬朝向普及「電連存帳」及「支付查詢」方式辦理，俾利減少承商及同仁領款繁瑣程序及往返交通之不便。
（2） 對其他單位的e化服務
1、 公文管理系統使用服務e化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公文管理系統提供臺北市政府府內、外四十餘個單位使用，系統功能的提昇及更新項目報行與說明的傳送，皆於網際網站上進行，以節省人力及資源。
2、 工務資料提送作業e化
將系統產出之工務資料自動傳遞臺北市政府研考會工程標案進度管理系統，簡化作業防止人為疏失，免除工地人員重複輸入困擾，確保資料即時正確。
3、 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更新作業e化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自行開發之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效能強大，深受業界喜愛，目前已提供一百五十餘單位使用。為促進國內工程建設發展，服務廣大使用群，於網際網路提供線上更新及FAQ服務。
（3） 對同仁的e化服務
1、 個人入口網頁(EIP)服務
建立訊息發布機制並協助同仁做好個人工作管理，強化其個人資料歸戶管理，規劃之相關作業包括：個人人事資料管理/檢核、個人保管物品資料管理/核對、個人保管財產資料管理/核對、個人保管電腦設備資料管理/核對、個人借書資料管理/核對等。
2、 捷運工程決策支援e化
於企業網路整合地理資訊技術及各類管理資料庫提供各項工程施工資訊，包括工務資料、工程圖庫、技術規範、安全衛生稽查、地質鑽探、竣工管線查詢等管理系統，以圖形方式提供決策管理階層及同仁不限時空便捷簡易之資訊介面，充分支援業務處理。
3、 線上申請e化
原於企業網站提供各項書表下載使用，進一步推動線上申請包括差假申請、派車申請、行政用品申請、會議室申請、電腦用品申請、圖書預約作業、圖書建購申請、修繕申請、辦公設備借用申請、人員異動申請、值日(勤)交換/代理值日申請、出國申請、電腦作業申請、應用系統修改申請、電腦設備報修及TARF網路陳核作業等。
4、 個人公務訊息無紙化
包括薪資通知單、公務用車通知、訓練通知、訓練出席異常通知、圖書催還通知、取書通知及值日(勤)輪值表通知等。
5、 電腦設備報修e化作業
整合設備報修及設備管理，簡化設備報修程序達到快速維修目標，研擬線上追蹤設備維修流程及處理情形，透過本系統管理，彙總設備故障紀錄，統計設備維修人力成本，亦據以擬定設備採購策略及維護計畫參考。
6、 線上排除故障e化作業
建立設備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資料庫，累積設備故障排除經驗，提供使用者線上故障排除說明及自辦一級保養方法，訓練使用者具有自行排除故障能力，以節省維修時間及提昇設備維護素質。
7、 建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議室無線上網機制，漸次達到會議無紙化目標。
對於較大型會議，如局務會議、工務會報等，均需列印分發大量會議資料，建立會議室無線上網環境，提供與會人員立即上網，以節省紙張列印，並提高會議效能。
8、 建置企業網站提供即時服務
各項法規、會議紀錄、列管案件、公告資訊、技術文獻均已電子化，置於網上提供同仁便利、公開之查詢，並對特殊專案之管控、資料交流及保存提供e化的環境。
（4） 各項業務之e化管理
1、 專業技術圖資文件數位化
捷運技術文件、規範、圖說全部數位化，及建立資料庫查詢e化作業，提供線上即時查詢，有效支援各階層工程業務。
圖資資料自新書到書、借閱、歸還、採購建議、新書通報、上網預約、到期催收及統計查詢等全面e化。
捷運專用辭彙係結合相關文字、圖像、影音資料，提供線上投稿、審查及查詢功能。
2、 線上審查技術文件e化機制
兼顧資訊網路安全，研擬第三防火牆架構，配合內政部自然人憑證機制，發展應用系統提供局外學者專家及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專業同仁直接透過網際網路，線上審查各階段性之各項圖說技術文件。
3、 捷運禁限建審核e化
運用地理資訊技術，配合捷運沿線禁限建辦法頒布，將捷運禁限建審核管理e化，提升審核效率與品質，縮短審核時間，確保民眾權益。
4、 意外事故線上即時通報e化作業
結合資料庫管理與數位攝錄影工具，運用自行開發之企業網路傳真、電子郵件、手機簡訊及語音信箱等多管道訊息傳送機制與功能，使現場人員於意外事故發生時，經由簡單的操作步驟，於五分鐘內完成全部之通報及管理作業。另本系統並提供統計分析回饋功能，可有效降低工地事故發生率。
5、 運用個人數位助理工具PDA協助現場作業
將工程契約監造管理及安衛稽查執行面資訊之收集及發佈工作，以攜帶方便、操作簡易之PDA達成，可簡化現場資料登錄及資訊通報作業，即時提供各管理決策階層正確工程現況資訊。
6、 品保稽查查驗e化
協助繁瑣之施工品質稽查查驗管理及統計作業，即時提供各管理決策階層充分之管控資訊，確保工程品質，並提供無紙化之流程管控，節約資源。
7、 人事管理e化
（1）辦理人事管理業務e化，包含線上請假、線上個人基本資料查詢、新進人員電子資料轉換、考績、獎懲、升遷、離職等皆已e化。
（2）配合個人入口網站建立完成各類人事相關統計表報即時線上統計、查詢。
（3）整合與上級主管單位之資料e化作業，包含銓敘部、人事行政局、臺北市政府人事處、終身學習網等資料之全面自動交換與轉換利用。
（4）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公職人員網路申報財產暨審查作業。
8、 會計管理e化
（1）完成自預算編列、合約控管、傳票開列至銀行款項發放e化作業，後續將配合臺北市政府集中支付處推動各項會計憑單線上簽核作業。
（2）提供即時線上統計查詢完成各類會計之月結、年結及相關統計報告自動化。
9、 財務管理e化
（1）各項薪資、獎金及工作費之計算、發放、入帳及所得稅作業，皆己自動化，與稅捐處、銀行間之資料交換亦已e化，現正配合人事行政局，進行發薪資料自動交換與整合。
（2）完成各項經費需求流程e化作業，並與會計資料整合，可進行線上檢討。
（3）發展個人財產線上管理作業，完成捷運財產、重置基金財產、公務財產、物品等皆已e化處理，。
（4）捷運系統公用有償撥用交通用地土地作價及繳價之申報作業。
10、 公文文書管理e化
（1）配合公文現代化政策，目前使用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公文管理系統、臺北市政府公文電子交換系統、臺北市政府版公文製作系統、行政管理資訊網我的會議系統（發會議通知、製作紀錄）、公文布告欄系統。
（2）公文e化作業公文除收、發文及檔案管理外，未來配合臺北市政府推動公文整合系統，達到線上陳核、調閱之終極目標。
11、 總務管理e化
（1）公務車派車管理提供秘書室審核派車及管理駕駛、車籍等基本資料。
（2）會議室管理e化，管理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議室的基本資料作業。
（3）行政用品、電腦耗材管理e化，辦公室用品如文具紙張及電腦耗材如印表機碳粉匣、墨水頭之進貨、分發、統計分析等庫存e化管理，減少庫存量降低成本，節省庫存管理人力時間，提高行政用品庫存管理效能。
12、 捷運工程自主檢查資訊e化管理
將各捷運線之過去歷次體檢、工檢、消檢、初勘、履勘檢查改善項目納入資料庫管理，除協助各施工及管理單位自主檢查作業，提供即時資訊，並能累積工檢經驗，回饋工程施工，有效提升工程品質，建立知識管理之模式。
13、 工務管理e化
協助各級督工檢查及統計作業，即時提供各管理決策階層充分之管控資訊，確保工程績效，並提供無紙化之流程管控，節約資源。
14、 工項進度管控e化
將工項進度管控作業e化，使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進度管控在原有之機制下，更深入的針對重要工項進度每週進行檢討調整，確保捷運工程如期完成。
15、 路權管理e化
針對捷運用地及使用權之取得，e化管理徵收及補償之流程，進一步整合財產管理，將取得土地之相關資料轉入捷運財產資料亦可作為建照會審之參考依據。
16、 餘土管控e化
餘土作業之資料彙整、提報、計畫、督控、檢討、缺失紀錄及查詢e化。
（5） 開辦線上學習課程(e-Learning)

目前提供靜態之平面教材線上查詢，將逐步引進製作軟體及工具，製作較具人性化訓練線上教材，開辦捷運土建、機電、企管及資訊等訓練相關之專業線上課程，除提供同仁於辦公室內e化的學習，亦可開放同仁在家遠距學習，另將考量開放相關廠商及一般民眾線上收費學習之機制，使捷運工程通識性技術文件透明化，增強一般民眾對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施工之信心，消除不必要之疑慮。
9、 財源籌措與預算執行績效
（1） 財源籌措
1.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初期路網第一、二、三期預算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止總應撥款為3,493億3,056萬6,663元，已撥款3,493億3,056萬6,663元，各級政府撥款情形如后：中央政府應撥款1,735億9,915萬6,210元，已撥款1,736億3,761萬2,042元，超撥3,845萬5,832元。臺北市政府應撥款1,301億3,959萬6,301元，已撥款1,300億6,858萬8,069元，短撥7,100萬8,232元。省府應撥款303億9,454萬2,768元，已撥款305億3,836萬6,552元，超撥1億4,382萬3,784元。北縣府應撥款151億9,727萬1,384元，已撥款150億8,600萬元，短撥1億1,127萬1,384元。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初期路網第一、二、三期計畫財源由中央補助50％、地方政府負擔50％，地方政府負擔比例為臺北市政府36.875％、臺灣省13.125％為負擔比例（省府8.75％、北縣府4.375％）。
2.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新莊、蘆洲線第一、二、三期預算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止總應撥款為425億1,567萬7,683元，已撥款425億1,567萬7,683元，各級政府撥款情形分為非自償部經費部份及自償部經費部份，非自償部經費部份各級政府撥款情形如后：中央政府應撥款269億7,194萬5,922元，已撥款278億6,360萬8,266元，超撥8億9,166萬2,344元。臺北市政府應撥款25億5,944萬3,797元，已撥款53億7,681萬9,322元，超撥28億1,737萬5,525元。省府應撥款42億8,841萬4,689元，已撥款44億3,025萬95元，超撥1億4,183萬5,406元。北縣府應撥款21億4,420萬7,344元，已撥款20億9,278萬9,253元，短撥5,141萬8,091元。自償部經費部份各級政府撥款情形如后：臺北市政府應撥款18億6,394萬8,957元，已撥款14億元，短撥4億6,394萬8,957元。省府應撥款31億2,514萬4,649元，已撥0元，短撥31億2,514萬4,649元。北縣府應撥款15億6,257萬2,325元，已撥款13億5,221萬747元，短撥2億1,036萬1,578元。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新莊、蘆洲線第一、二、三期財務計畫奉行政院八十六年三月廿八日台八十六交字第一二一六四號函及八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台八十七交字第三五三一八號函核定各級政府分擔建設經費比例如下：
（1）中央：中央補助款負擔比例以行政院核定折現率7.5％設算自償率15.41％，由總經費扣除自償率後中央補助75％計。
（2）自償性財源：由省市政府代辦中長期貸款，在工程完工前之利息由省、市政府總預算負擔，完工後營運時由營運單位償還貸款本金及剩餘期間利息。
（3）市政府：以扣除自償性財源及中央補助款後由省、市政府依轄區路線長度比例(71.55％：28.45％)分擔計算。
3.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算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止總應撥款為16億2,524萬1,503元，已撥款16億2,524萬1,503元，各級政府撥款情形如后：中央政府應撥款5億7,151萬6,175元，已撥款5億6,400萬元，短撥751萬6,175元。臺北市政府應撥款5億7,151萬6,175元，已撥款8億6,124萬1,503元，超撥2億8,972萬5,328元。自償性財源撥款4億8,220萬9,153元，已撥款2億元，短撥2億8,220萬9,153三元。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財務計畫於九十年六月十三日奉行政院核定各級政府分擔建設經費比例如下：
（1）中央及臺北市政府：中央補助款負擔比例以行政院核定折現率7.5％設算自償率29.67％，由總經費扣除自償率後中央補助50％，臺北市政府50％。
（2）自償性財源：由臺北市政府代辦中長期貸款，在工程完工前之利息由臺北市政府總預算負擔，完工後營運時由營運單位償還貸款本金及剩餘期間利息。
（2） 歲出預算執行
1、 初期路網第一期工程特別預算
初期路網淡水線、木柵線（忠孝東路至動物園段）工程及新店線、南港線之先期作業，預算金額為1,046億1,642萬8,852元，依預算執行期程已於八十三年度辦理決算，決算數為1,043億8,762萬8,236元，達預算數之99.78％。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因延長收支)，歲出累計分配數為1,015億2,974萬6,496元，已累計支用1,009億2,412萬4,648元，達分配數之99.40％。
2、 初期路網第二期工程特別預算
初期路網木柵線（中山國中至忠孝東路段）、南港線及維修線、新店線工程，第二期工程特別預算金額為1,554億2,094萬6,914元，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為1,463億4,749萬2,349元，已累計支用1,436億1,091萬6,312元，達分配數之98.13％。
3、 初期路網第三期工程特別預算
初期路網板橋線及土城線、中永和線、內湖線，聯合開發工程及後續發展路網先期作業，第三期特別預算金額為1,817億3,135萬1,225元，預算保留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為1,042億5,245萬4,536元，已累計支用1,023億4,668萬9,868元，達分配數之98.17％。
4、 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一期特別預算
本項預算數1億3,579萬3,190元，已於八十六年度辦理決算，決算數為1億2,473萬7,540元，預算保留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為1億3,579萬3,190元，累計支用1億2,472萬7,790元，達分配數之91.85％。
5、 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二期特別預算
本項預算數1億3,396萬8,855元，已於八十七年度辦理決算，決算數為1億2,524萬8,550元，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為1億3,396萬8,855元，已累計支用1億2,524萬8,550元，達分配數之93.49％。
6、 後續路網新莊線及蘆洲支線第三期特別預算
本項預算數1,609億2,023萬7,000元，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426億9,262萬5,680元，已累計支用422億6,569萬9,343元，達分配數之99.00％。
7、 後續路網南港線東延段特別預算
本項預算數150億元，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14億7,167萬8,810元，已累計支用14億4,413萬503元，達分配數之98.13％。
8、 單位預算追加預算
接受行政院交通部補助辦理「推動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計畫後續路網規劃作業」預算數2,500萬元，截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歲出累計分配數2,500萬元，已累計支用478萬2,906元，達分配數之19.13％，落後主要原因：受SARS影響無法進行交通量調查，且部分規劃案執行期程如走廊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須超過一年，受SARS影響部分將於九十三年五月趕上進度，跨年執行之規劃案正依預定進度執行中。
10、 組織再造與專業精進
為使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業務推動更有效率並增強提升同仁之專業技能，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亦推展了有關組織再造與專業精進方面的業務，相關業務內容簡述如后。
（1） 組織再造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修編計畫減少一個工程處，局內也相對精簡，全局由原編制員額一一五三員，計畫減少一００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編制修正案業經臺北市政府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發布，並經考試院九十二年九月備查在案；至所屬各工程處部分則因臺北市議會第八屆議員任期屆滿，議會函復「不再審議」，現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擬依九十一年八月七日由考試院會銜行政院發布之「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規定，重行檢討辦理。另約聘僱人員部分則配合工程進展每年覈實檢討約聘僱計畫。
（2） 專業精進
1、 開辦捷運專業訓練授證課程
開辦捷運專業訓練授證課程：辦理捷運土建、機電及企業管理專業人員等三訓練授證班之訓練課程。土建授證班第一期共開辦１０學門１０３項課程３３８小時２,４２５參訓人次。辦理機電授證班第一期１２學門筆試測驗及補考，１８０人通過筆試測驗，１４７人分發實習，至九十二年十二月已有２人通過實習測驗及口試，取得合格授證；第二期共開辦１０學門１１４項課程２２８小時８２２參訓人次；企管班第一期共開辦十學門６０項課程１９３小時２,０２１參訓人次。
2、 辦理一般訓練課程
辦理每月專題演講，共１７場次４８小時２,４５６參訓人次。
3、 對外收費訓練服務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委託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機電系統界面整合」訓練課程，共計十九項課程，總授課時數３７小時，２６６參訓人次，收取費用共計新臺幣22萬7,125元。
4、 建立人才庫、厚植專業人力資源
擴增現有線上測驗機制，廣建線上評量題庫，分類別及難易程度提供學員上線測驗，除可據以評定個人及所屬單位之績效成績外，並可將測驗成績整合、分析與統計及建立各項評獎機制，期結合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現行之各項授證機制，建立各專業之人才資料庫，厚植專業人力資源。
11、 提供高雄捷運公司技術諮詢服務
為推動知識經濟管理及技術輸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了提供高雄捷運公司技術諮詢服務業務，目前辦理的情形簡述如后：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九十年一月與高雄捷運公司簽訂合約，開創本國政府機關對民間公司提供技術諮詢服務之先例，九十二年持續在土建方面提供大地工程、建築裝修工程、潛盾隧道工程技術諮詢服務、潛盾隧道施工作業手冊等收入計622萬3,058元。另在機電設計審查服務方面：提供管理計畫、核心系統、非核心系統及測試及畫書等十六項設計審查顧問服務，且順利完成牽引供電初步設計審查報告、通信、月台門、機廠、電扶梯、自動收費概念設計審查報告，計收取諮詢顧問服務費收入計1,680萬元，總計收入2,302萬3,243元，扣除代付服務同仁費用、管理費用、公費及保留款外，總計繳庫金額為1,534萬4,024元。顯示本諮詢顧問案增加公庫收益有顯著效益，另一方面也提昇了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顧問專業知名度。
12、 宣導溝通及為民服務
施政以民意為依歸係民主國家各級政府推動業務之基本政策，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在捷運建設之推動上，對社會大眾之宣導、溝通及為民服務等相關工作皆非常重視，茲將有關辦理之情形簡述如次：
（1） 宣導溝通
1、 製作電化媒體
（1）「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宣導片中英文版。
（2）製作「十二機多媒體簡報」中英文版。
2、 新聞連繫
（1）新聞稿二三0則。
（2）記者會六次。
3、 印製捷運相關文宣資料
（1）印製中英文版「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發展路網示意圖建設」A4一萬份。
（2）「臺北都會區捷運建設白皮書」A3三萬份。
（3）「捷運建設白皮書」五百本。
（4）「蘆洲線捷運系統簡介」宣導摺頁五千份。
（5）「新莊線捷運系統簡介」宣導摺頁五千份。
（6）捷運技術半年刊二十八期、二十九期，二十八期發行一千本、二十九期發行一千本。
（7）捷運報導一八0期至一九一期，每期發行一萬份。
（2） 為民服務：
（1）推動便民服務，擴大建議管道：設置便民免費服務專線電話：０八一二二二００六接受民眾之諮詢或申訴，由服務人員提供適切及週延之解答及服務。本年度計處理民眾之面詢、電詢案計2,255件。 

（2）主動為民服務，擴大服務層面：不定期寄贈新印製之宣導資料給捷運沿線附近的里長參考；為加強宣導捷運內湖線施工期間交通疏導措施，另行加印183期捷運報導12萬份分送臺北市中山區、松山區、內湖區、汐止區等地區捷運內湖線沿線居民參考。
（3）出席臺北市各區里之里民大會、里長座談會、協調會、說明會等會議，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相關人員答覆民眾所提出之捷運相關問題，以充分溝通，化解民怨。
（4）配合「市長與民有約」及「次分區說明會」活動，派員至臺北市政府主動了解民眾陳情內容，並通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相關單位前往處理。
（5）為增進民眾對捷運建設的瞭解，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樓特設置捷運展示場，設置文宣資料架供民眾索閱。
（6）每天由專人定時接收臺北市政府「市長信箱」電子信件有關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民眾意見，依臺北市政府相關作業規定迅速處理及答覆。此外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亦於電腦網路中設置「捷運信箱」、「全民督工系統」，就民眾之建議諮詢事項，妥為處理答覆。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計處理「市長信箱」352件、「捷運信箱」408件、「全民督工系統」28件。
（3） 松山線車站命名：
為尊重民意並擴大民眾對捷運建設的參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洽請車站所在之大同區公所、松山區公所辦理松山線車站命名，邀請車站附近相關里長、民意代表及國中、國小等共同開會協商，選出符合民意之站名後，提供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參考，再據以報府核定，現已正式定名。
13、 榮譽事蹟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九十二年整體表現，獲有多項榮譽事績，分述如下：
（一）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CNLA指定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央實驗室辦理能力實驗績優，獲贈獎牌。
（二）九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臺北捷運土城線」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環境影響評估績優獎」獎狀。
（三）九十二年五月五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土城線CD551標之子標CD269標土城站及土城站至海山站間隧道工程」榮獲中國工程司學會評選為「工程優良獎」 

（四）榮獲臺北市勞工局頒發之協助推行勞工安全衛生之「協助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狀。
（五）內政部頒發之全國各機關「國土資訊系統績優機關及人員評選」之推動績優機關獎。
（六）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處參加臺北市第二屆市政品質獎獲評為「精進獎」(主題為「捷運施工宣導及全方位互動」)。
（七）行政院研考會評定為「全國各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九十二年度優良英語生活環境特優機關學校團體」。
（八）環境檢查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為全臺北市政府第一名。
（九）中央針對「九十二年度全島運輸整建計畫」三十七項進行辦理計畫執行管考結果，總計進度超前者計兩項、年累計進度超前者計兩項，均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之「南港東延段」及「新莊蘆洲線」二項工程。








































































